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人才培訓計畫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計畫歸屬
	(自然處    (工程處    (生物處    (人文處    (科教處    (永續會

	申請補助類別
	(交流互訪    (人才培訓  (可複選)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計畫主持人姓名
	
	職　稱
	
	身分證號碼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計畫執行期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研究學門
	學　 門 　代 　碼
	學　門　名　稱

	
	
	

	研究性質
	(導向性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合作國家
	□與單一國家合作，國家名稱：                                                                        
□與多國合作，參與國家數：                  
國名：1.           2.           3.           4.          

	外國合作機關聯絡人
	姓名（英文）：                     （中文）：                      
職稱（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傳真（Fax）：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

任職機構：（英文）                                          

	合作研究方式

(可複選)
	□我方派員出國至對方參與研究

□國外人員來我國參與研究

□共同派員赴第三國 (地) 參與研究
□赴國外使用大型或貴重儀器設施
設施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連絡人
	姓名：                   電話：(公)                   (宅/手機)                   

	通訊地址
	

	傳真號碼
	
	E-MAIL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章：                                             日期：                      
二、申請補助經費： 
（一）本項費用人員互訪部分以一年補助雙方各互訪一次為原則，每次補助20人日/每人7日為上限；人才培訓每年以5人為限，類別代號請依下述之分類代號填寫【A】、【B】或【C】。
【A】申請補助主持人或計畫內研究人員出國者；
【B】申請補助國外合作機構人員來台交流互訪之生活費者：

【C】申請補助碩博士生或博士後赴國外合作機構研習者。
（二）若各出國人員之出國行程、停留國家地區城市有所不同，則請就各段行程之出國人員姓名一一填寫，以便計算生活費人次。 

（三）費用填列請依行政院頒布之「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連結網址：http://www.nsc.gov.tw/files/dept_doclink/050304_61/中央政府蓋機關派赴國外進修數額表%20.doc)、「本會補助國外專家學者在台工作期間生活費標準」及本會雙邊科技合作協議規定計算。 

（四）請將所列各項費用換算為新台幣後，加總填入合計欄內，並填寫估算之匯率。說明欄中請列出詳細計算公式及與外國分攤方式。(匯率：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多年期計畫申請案，請自行影印本頁【表I002】分年填列。（執行年度第___年）

	研究人員姓名
	參與本計畫之職務
	類別代號
	國家
	城市
	天數
	具體工作內容

	
	
	
	
	
	
	

	
	
	
	
	
	
	

	
	
	
	
	
	
	

	
	
	
	
	
	
	

	申     請     補     助     費     用

	補助項目
	A類經費
	B類經費
	C類經費
	說 　明

	交通費
	
	
	
	

	生活費
	
	
	
	

	其他費用
	
	
	
	

	合計
	
	
	


三、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摘要說明： 
（一）請精簡說明本計畫進行國際合作研究之必要性。 

（二）請說明本計畫與外國合作計畫之具體分工項目及內容。並請檢附外國合作計畫摘要、外國合作計畫主持人履歷、雙方研究人員連繫或簽署之合作相關參考資料。
（三）外國合作計畫之經費來源若非屬本會協議單位者，請提供該單位之背景資料或提供該單位網址以供查閱。
（四）本計畫如屬國際大型方案計畫(Program Plan)或專題計畫(Project Plan)之子計畫，請說明其大型方案或專題計畫之架構及本計畫在國際大型計畫中之定位。 

（五）赴國外使用大型或貴重儀器設施者，請說明儀器設施名稱、設置機構、地點及使用此設施之必要性。 

（六）每一出國人員請說明其出國或來我國執行本計畫之研究方法，使用設施及須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外國人或我國研究人員之合作或指導關係。

（七）其他應檢附文件請詳閱「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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